












地下建筑面积3.2 20500 平方米
原有建筑总建筑面积4 平方米30547

综合楼 平方米6336

实训楼 平方米5854

1#教学楼 平方米3699

其中 大棚 平方米2800

学生宿舍 平方米7769

食堂 平方米3130

辅助用房 平方米959

容积率5 0.91

建筑密度6 21.20%
绿地率7 35%

机动车停车位8 个700

地上机动车停车位 个120
其中

地下机动车停车位 个580

3、 项目实施计划： 本项目建设周期为52个 月 ，即从2022年6月开始至

2026年 12月全部竣工验收。 本项目已取得项目立项的批复、 项 目可行性研究

报告的批复、 环境影响评价手续的说明、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和相

关土地证书。

4、 项目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 本项目总投资为85727.00万元， 拟通过发

行专项债筹资60000.00万元 (占总投资69.99%) ,剩余25727.00万元 (占总

投资30.01%) 由地方配套资金安排。 五河县职教园区二期工程项目拟发行专项

债券60000.00万元，按 4期进行， 2023年已融资12,000.00万元，2024年已

融资20,000.00万元， 2025年计划融资 22,000.00万元 (已发行 8000.00万

元，本次拟发行4200.00万元) ,2026年计划融资 6,000.00万元，期限20 

年，每半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性还本。 根据本次项目的具体情况，本次债券

的期限按照20年、 2023年9月已发行12,000.00万元利率按照实际发行利率

3.09%执行，2024年 2月 已发行20,000.00万元利率按照实际发行利率2.65%执

行，2025年1 月 已发行 8000.00万元利率按照实际发行利率2.01%执行，本次

拟发行及剩余未发行金 20,000.00万元发行利率参照近期类似专项债的利率基

础上按照3.70%进行估算。 建设期及经营期的利息金额为36,032.00万元，还

本付息总额为96,032.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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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项 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根据《实施方案》 ,本项目总投资为85727.00万元，拟通过发行专项债筹

资 60000.00 万元 ( 占总投 资 69.99%) , 剩余 25727.00 万 元 ( 占总投 资

30.01%) 由地方配套资金安排。 项 目拟发行专项债券60000.00万元，按 4期进

行， 2023年 已融 资12,000.00万元， 2024年 已融资20,000.00万元， 2025年

计划融 资 22,000.00万元 (已发 行 8,000.00万元 ， 本次拟 发行 4200.00万

元) ,2026年计划融资6,000.00万元，期限20年，每半年付息一次，到期一

次性还本。 根据本次项目的具体情况，本次债券的期限按照20年、 2023年 9 

月 已发行12,000.00万元利率按照实际发行利率3.09%执行，2024年2月 已发

行20,000.00万元利率按照实际发行利率2.65%执行 ，2025年 1 月 已发行

8,000.00万元利率按照实际发行利率2.01%执行，本次拟发行及剩余未发行金

16,000.00万元发行利率参照近期类似专项债的利率基础上按照3.70%进行估

算。 建设期 及 经营期 的利息金额为 36,032.00 万 元， 还本付息总额为

96,032.00 万 元。 根据测算，本项 目预计在债券存续期内的运营期累计运营

净收益为 137,581.65万元，拟发行专项债券融资应还本付息总额为94,680.00

万元，本 息保障倍数为 1.43,项 目能独立完成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综上， 本所律师认为，依据《实施方案》 、 《财务评价报告》 的测算，本

项目的预期收益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及利

息，满足项目收益和融 资自求平衡的要求，符合财预[2017]89号文的相关规

定

根据《财务评价报告》 , 基于财政部对地方政府发行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

平衡的专项债券的要求，并根据我们对当前国内融资环境的研究，认为五河县

职教园区二期工程项目可以相较银行贷款利率更优惠的融资成本完成资金筹

措，为经济建设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保障其施工建设运营的成功。 非标专项

债券对应的净现金流量对融资成本覆盖倍数为 1.43,能够合理保障融资资金的

本金和利息，可以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的自求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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